
据市教育考试院介绍，2023 年上海

市普通高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以下简称

“高考”）将于 6 月 7 日至 9 日进行。 具体

考试安排如下。

为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加考试，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以下注意事项：

一、做好考试准备

1.� 做好个人防护。 考前及考试期间

减少聚集和流动，不去人员密集的场所，

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考生如有发

热、新冠阳性、水痘、肺结核等状况，须主

动向班主任报告（社会考生须主动报区

招考机构），并按照考点安排参加考试。

2.� 带齐两证参加考试。 考生参加语

文、数学、外语笔试（含听力）考试，必须凭

纸质版《准考证》与本人有效证件原件（有

效证件含：居民身份证、有照片的社保卡、

驾驶证、护照、军人证）进入考场；考生参

加外语听说测试，必须凭纸质版《外语听

说测试准考证》与本人有效证件原件（证

件同上）进入考场。

3.� 提早出门不迟到。 2023 年高考三

天为工作日， 考生和家长应充分考虑工

作日交通、天气以及入场安检等因素，合

理安排出行时间及路线， 建议至少提前

60 分钟到达考点。（1） 6 月 7 日上午语

文科目考试，9:15 起禁止考生进入考点，

11:00 后考生可提前交卷出场；（2） 6 月

7 日下午数学科目考试，3:15 起禁止考生

进入考点，4:30 后考生可提前交卷出场；

（3） 6 月 8 日下午外语笔试（含听力）科

目考试，2:45 起禁止考生进入考点，4:30

后考生可提前交卷出场；（4） 6 月 9 日外

语听说测试，考生需根据《外语听说测试

准考证》上考试场次提前 45 分钟到考点

报到，提前 35 分钟进入准备室。

4.� 考试当日， 建议考生随身携带一

件薄外衣，以防开启空调时不适应室温。

二、遵守考试规则

5.� 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

手环、蓝牙耳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点。严

禁携带涂改液、修正带等物品。建议将手

机放于家中或交由送考教师、 送考家长

保管。

本次高考将全面采用“智能安检门 +

手持金属探测仪”模式进行入场安检。 为

便于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使用透明

文具袋、透明资料袋来携带文具、收音机

等考试用品及日常个人用品； 穿着无金

属配件（拉链、皮带扣、发卡、钢圈等）的服

装；书包放在家里或交给家长或送考老师

保管。 申请合理便利的残疾考生所携带

的助听器、人工耳蜗、拐杖、轮椅等可正常

通过安检。

6. 考生务必仔细阅读考场规则和注

意事项，严格按照要求参加考试。

7.� 考生须自觉遵守考场规则， 诚信

考试。警惕网上虚假信息，保护自身利益，

勿存侥幸心理。 如有违规、违法行为将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九）》严肃处理。

三、放松心态应考

8. 考生须密切关注上海市教育考试

院“上海招考热线”网站（www.shmeea.e-

du.cn）和就读学校、区招考机构发布的相

关信息。 考前及考试期间，保持正常饮食

和作息习惯，注意食品卫生和营养搭配，

注意天气变化，调整心态，放松心情。

9.� 考试结束，考生应听从考点指挥，

带好随身物品，有序快速离场，切勿滞留

考点。

10.� 送考家长在考点周边应避免聚

集，服从考点工作人员和警务人员指挥，

考试期间应确保手机畅通。

感谢考生与家长们的理解和支持！

祝愿广大考生考出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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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文化考试笔试考场规则

一、考生必须按规定时间参加考试。

每科开考至少 45 分钟前凭准考证和有效

证件原件（有效证件含： 居民身份证、有

照片的社保卡、驾驶证、护照、军人证）接

受按规定进行的安检后进入考点。 语文

科目考试在开考后 15 分钟（上午 9:15）禁

止考生进入考点考试；数学科目考试在开

考后 15 分钟（下午 3:15）禁止考生进入考

点考试；外语科目考试考前 15 分钟（下午

2:45）禁止考生进入考点考试。 考生可在

开考前 30 分钟进入考场。

二、严禁携带各种通讯工具（如手机、

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

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点。 2B 铅笔、黑

色字迹的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直尺、圆

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等必需的考试用

品(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可带入考场，其他

任何物品不准带入考场。 有电子存储记

忆功能的计算器和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

修正带、蓝牙耳机等物品不得带入考场。

三、设有听力考试的英语科目，其听

力考试将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

之声统一播放，收听频率为： FM（调频）

89.9 兆赫、AM（中波）792千赫。 考生须自

行携带备有耳机（蓝牙耳机除外）的收音

机，并应确定机器能正常运作，另须备足

电池。 地处梅山、大屯、张家洼考区的考

生和非通用语种考生外语听力考试采用

CD 光盘形式播放。 听力考试不设备用考

场。 听力考试期间，不得向监考员询问并

保持安静。

四、考生进入考场，即按准考证号对

号入座， 将准考证和有效证件放在课桌

左上角，以便监考员核验。 考生领到答题

纸和试卷后， 应在指定位置和规定时间

内准确、清楚地填写考生本人姓名、准考

证号，正确粘贴条形码。 凡漏填、错填或

字迹不清的答题纸影响评卷的， 责任由

考生自负。

五、开考信号发出后考生方可开始答

题。 考生必须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答题

（外语科目除外）。 考生答题时，如遇试题

字迹不清，可举手询问，但对试题内容不

得要求监考员作任何解释或启示。

六、考生须在答题纸规定区域答题，

不得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题。 答题纸

客观题须用 2B 铅笔涂点， 涂点要规范。

不得在答题纸上做任何标记。

七、考生交卷离场时间不得早于每门

科目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离场时须将试

卷、答题纸和草稿纸一并交出，不得将试

卷、答题纸和草稿纸带出考场。 交卷离场

后，不得再进入考场，也不得在考场附近

逗留、谈论。

八、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不

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

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

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答案或交换

试卷、答题纸、草稿纸，不准传递文具、物

品等。

九、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考生应当

立即停笔并停止答题，在监考员按顺序收

齐全部试卷、答题纸、草稿纸后，根据监考

员指令依次离场。

十、考生如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

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作弊行为的，

教育考试机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以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教育部令第 33 号）等进行处理，并将记

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涉嫌违法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及有关法规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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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文化考试外语听说

测试考场规则

一、考生应自觉服从考点工作人员管

理， 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工作人员履行职

责，不得扰乱考场及考试工作场所的秩序。

二、考生需根据测试准考证上考试场

次至少提前 45 分钟到考点报到，主动接

受按规定进行的安检后进入考点。 严禁

携带各种通讯工具（如手机、智能手表、

智能手环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

的设备）进入考点。 提前 35 分钟进入准

备室，进入准备室前，除有效证件原件（含

居民身份证、有照片的社保卡、驾驶证、护

照、军人证）、测试准考证、黑色字迹的钢

笔、圆珠笔或签字笔外，其他随身物品须

放在考点指定地方。 考生在准备室应保

持安静。

三、考试从考生进入准备室开始，当

场考生进入准备室后，迟到考生不得参加

该场次考试。 若本考点仍有其他正式场

次，则由考点工作

人员安排参加本

考点其他场次的

考试。

四、考生进入

考场后，按座位号

对号入座，将有效

证件、测试准考证

放在电脑桌上供监考员核验。

五、 外语听说测试时间为 20 分钟。

每人一桌，独立答题。 考生在考场内不准

喧哗，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

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传抄试题并带

出考场。有问题请举手报告监考员。考试

过程中考生不得中途离开考场， 考试结

束离场后不得再进入考场， 也不得在考

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六、当监考员宣布考试开始后，按提

示要求进行下列操作：

1.� 考生在登录界面的报名号输入框

中输入《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

统一考试（6 月份）外语听说测试准考证》

上所列的报名号，登录考试系统。 考生核

对系统显示的本人信息正确无误，并点击

“确认”按钮。

2.� 此时出现设备测试界面， 目的是

测试耳机和话筒并熟悉听说测试环境，请

考生点击“开始测试”按钮，根据语音提示

完成设备测试，在设备测试过程中，系统

会要求考生朗读一段文字。 如果设备测

试正常，请点击“清晰”按钮结束设备测

试，否则点击“不清晰”按钮重新进行设备

测试。 如系统提示当前的声音过大或过

小，请考生调整话筒位置，在提示音播放

完毕后，点击“开始测试”按钮重新进行

设备测试。 在整个设备测试阶段，如发现

设备有问题请立即举手报告监考员。

3.� 设备测试结束后，屏幕上出现“下

载试卷成功，考试准备就绪”界面，此时请

考生耐心等待，等本考场所有考生的设备

测试结束，方可开始答题。

4.� 所有答题完成后， 屏幕将显示

“答题完成！ 正在上传本次考试数据，请

稍候……”。

5.� 回收试卷结束后，屏幕将显示“考

试结束！请考生不要离开，等待数据上传。

请保持安静，等待监考老师允许后才可以

离开考场！ ”，此时请考生保持安静，将耳

机放回原处，将有关考试证件收好，由考

试工作人员引导离场。

七、考试过程中如发现机器设备有问

题，请考生及时向监考员反映。 考试全过

程中不准进行与考试无关的操作，如随意

启动或关闭计算机、随意插拔电源、随意

插拔耳麦、随意修改计算机设置等操作，

否则后果自负。

八、考生有违纪、作弊等行为的，视情

节轻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涉嫌

违法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九）》及有关法规进行处理。

九、与考试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考场。

（综合自： 上海发布、市教育考试院）

日期 上午 下 午

6月 7日

（星期三）

9:00-11:30

语文

3:00-5:00

数学

6月 8日

（星期四）

3:00-5:00 外语

笔试（含听力）

6月 9日

（星期五）

8:00-11:40

外语听说测试

1:00-5:30 外语

听说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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